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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案」（以下稱本方案

）推動情形一案，請查照惠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總處前以103年7月29日總處給字第10300414398號函修

正本方案，主要修正重點包括修正優惠對象為全國各機關(

構)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、退休員工（含同行

眷屬）及於上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服務之志工；每次接洽

優惠商店提供之優惠期間，不得超過二年，期滿得繼續接

洽優惠事宜，仍以二年為限；承辦單位應至公務福利e化平

台登載優惠訊息，定期檢視優惠訊息之正確性；承辦單位

推動本方案著有績效者，本總處得予行政獎勵或適當方式

公開表揚。

二、經檢視截至本（105）年2月29日止各主管機關於公務福利

e化平台刊載之優惠商店所提供之優惠對象及期限，部分

商店優惠對象僅侷限洽簽機關及其所屬員工，另所提供優

惠期限亦有超過2年之情形。為確保優惠商店所提供優惠訊

息之正確性及符合本方案相關規定，惠請再行檢視貴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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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所屬）所洽談優惠商店之優惠對象及期限，並更新資

訊內容。

三、又因應高齡及少子化之社會趨勢，本總處104年2月2日總

處給字第1040024071號函頒「友善家庭-公教員工褔利服務

措施推動方案」，提及將加強推動機關托育服務及公教員

工高齡親屬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特約事宜列為具體措施

，同年12月10日亦以總處給字第10400518012號書函，請

各機關配合衛生福利部肥胖防治政策，推動樂活健康低碳

環境，重視洽簽運動休閒及健康餐飲類型優惠商店。爰請

各機關於優惠商店之洽簽選擇上，持續協助前述相關政策

之配合，發揮績效。

四、另截至本年2月29日止，於公務福利e化平台登錄洽簽優惠

商店達10家（含）以上之主管機關人事機構，將依「行政

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及人事主管平時考

核列計原則」，列入本年1月至4月平時考核優點事項。又

未來賡續辦理洽簽優惠商店等事宜確有績效者，將於本年

12月底依本方案規定辦理獎勵事宜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

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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